南京江北新区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
的若干政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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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产业强市战略，结合《南京江北新区软件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（2026-2028年）》，充分发挥江北新区科技、人才等资源要素优势，培育壮大自主可控与智能引领的软件生态体系，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：
一、科技研发能力建设
1. 鼓励企事业单位建设工业软件、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中试基地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平台，最高按照国拨经费给予1:1配套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科技创新局、经济发展局、各产业平台。以下政策措施均需各产业平台落实，不再单独列出）
2. 围绕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支持产业平台面向软件、人工智能领域发布重点研发计划，单个研发项目最高支持500万元。鼓励工业企业、研发机构等发布根技术、操作系统、数据集、算法模型、智能体等核心攻关项目和“智改数转网联”等应用场景，单个项目验收结题且就地产业转化的，根据课题完成度，给予发布方最高100万元支持，给予承接方最高50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经济发展局、科技创新局）
3. 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级基础软件、工业软件、信创及安全软件和AI+软件等产业技术攻关项目，按照上级要求予以配比；未明确配比要求的，经论证决策后，最高按照国拨经费给予1:1配套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科技创新局、经济发展局）
4. 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智能开发测试工具（平台），实施关键软件智能化攻关和技改，开发智能原生应用。对使用智算开展相关业务的软件企业，单个企业每年给予最高200万元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经济发展局）
二、场景建设和应用
5. 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、省级首版次软件（含智能体）、首台（套）工业硬件产品。对在新区运营并采购使用首版次、首台（套）工业软硬件产品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经济发展局）
6. 鼓励企业和园区开展基础设施、设备和产品的国产开源操作系统技术适配和改造。对完成国产开源操作系统适配、迁移、改造和应用验证的企业或园区，按照适配难度、改造投入和应用成效，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经济发展局）
三、人才培育和引进
7. 支持软件企业申报各级人才政策。支持企业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对获得工业及软件领域多行业技术资格认证的人才给予奖励，单人最高10万元，每家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经济发展局）
8. 支持与高校通过共建特色学院、联合开发课程与教材、共建实训基地等多种形式开展产教深度融合。对共建工业软件学院、人工智能学院、卓越工程师学院等特色学院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00万元分阶段资助；对课程共建、人才实训、联合培养等非学院类合作项目，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经济发展局、教育局）

附则：
（一）本政策适用于以软件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平台、街道，由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由经济发展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，并指导相关产业平台、街道开展政策申报工作。按照新区、浦口区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共同承担政策资金，其中：新区本级与街道（管办）按2:8分担，浦口区本级与街道（园区）按5:5分担。
（二）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如扶持政策有重复或与市、区同类扶持政策重复的，按“就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如遇政策调整，按照最新政策要求进行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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